内容：
[image: image1]
【问题分析】    

背景    

2020年11月，上海市青浦区渔政管理检查站联合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联合执法，在淀山湖水域抓获使用吸螺机非法捕捞螺蚬的犯罪嫌疑人，同时查获其非法捕捞的螺蚬1000余吨。上海市青浦区渔政管理检查站经初步审查认为，根据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2013年2月18日通过的《上海市青浦区水源保护区水域渔业捕捞管理办法》（青府发【2013】11号）第八条，该案涉案人员使用的吸螺机系禁止使用渔具，根据《追诉标准》，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在内陆水域达500公斤以上的，系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情形，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经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对该案提前介入，发现该案中，对于禁用工具作出规定的主管部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规定，不能认定为禁用工具。        


问题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及其可捕捞标准，禁渔区和禁渔期，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最小网目尺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有权对禁渔区、禁渔期、禁用工具作出规定的系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青浦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禁用工具的相关规定，在立法层级和效力上不符合渔业法的要求，直接影响行政规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淀山湖是本市重要的水源地和水源保护区，加强对淀山湖水源保护区的保护，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有力保障。            

【对策建议】    

1.建议提高青浦区人民政府《上海市青浦区水源保护区水域渔业捕捞管理办法》的立法效力。由享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对淀山湖重要水源保护区是否为禁渔区等问题作出明确和细致的规定，以立法促执法，建设和完善打击涉渔违法犯罪长效机制和多维惩戒机制。    

2.建议制定符合本市水产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例，2018年青浦地区首次出现了使用吸螺机等方式非法捕捞螺蚬的案例，案件已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在禁渔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的入罪条款处理完毕。但对于吸螺机、拖网等渔具在内陆水域是否系禁用工具或者禁用方法，并未进一步作出明确和规定。对比江苏省、浙江省均已制定出台相关渔业管理条例，并对捕捞方法、捕捞工具以及捕捞重量等作出明确规定，上海作为处于长江流域及长江入海口的城市，建议本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尽快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长江十年禁渔”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市保护内陆水域及长江水域的水产资源及水域生态环境的要求，制定出台本市关于实施国家渔业法的细则规定，以更完善的立法作为司法及行政执法的有力保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确保长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的方针政策有效落实、确保水生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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